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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博士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三月二十四日）

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保安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後會見傳媒的開場發

言： 

  

署理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202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修訂）實施細則》（《修訂細則》）已經於

昨日刊憲生效，這可說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履行憲制責任，持續完善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我在此感謝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迅速安排了今日的聯席會議，讓特區政府團隊介

紹有關修訂的内容。 

  

  首先，我想清楚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頒布實施的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已明確香港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等執法機構辦理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除了可以採取香港特區現行法律容許的各種措施之外，並

可以採取第四十三條下的七項規定措施，包括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

輛、船隻和電子設備，又或要求涉嫌犯罪人員交出旅遊證件或限制其離境等措施。 

    

  另外，第四十三條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

委）制定實施細則，以落實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等執法機構採取剛才提及的七

項規定措施。就此，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國安委已於二○二○年七月七日制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實施

細則》）。 

    

  而這次的《修訂細則》其實只是參考了過去幾年的實踐和執行經驗，以及相關

的法庭案例，對《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早已規定可以採取的七項措施加以完善

和細化，將相關的執行程序寫得詳細一點，並且加強了程序保障，而沒有增加執法

機構在原有第四十三條框架以外的任何額外權力。 

    

  另外，我想特別強調，《修訂細則》完全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中

有關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再者，《修訂細則》的多項條文其實並非香港法律獨

有，而是借鑑了本地現行法例及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相關法律。 

    

  《修訂細則》亦就部分措施加入法定覆核機制，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對相關組織

和個人挑戰有關措施的程序保障。所以，《修訂細則》既能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完全符合《基本法》，以及《香港國安法》中有關

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 

    



  我將以下時間交給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謝謝署理律政司司長。 

  

  我想強調和補充幾點。 

 

  第一，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制定《修訂細則》是香港特區

履行我們的憲制責任，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重要工作，對

確保我們能夠維持高效以防範、制止同懲治變幻莫測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至關重

要。 

    

  第二，我想再次強調，《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授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

特區國安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為香港特區國安處等執法機構

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以採取第四十三條規定的執法措施，制定相關

《實施細則》。這個制定《實施細則》的權力來自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並透過《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賦予，有別於香港特區立法會

制定本地法例授予行政機關訂立附屬法例的權力。因此，立法會審議本地主體法例

或附屬法例的程序並不適用於修訂《實施細則》。因此，修訂《實施細則》不需要

經過立法會審議。雖然如此，《實施細則》的修訂刊憲之後，特區政府亦第一時間

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和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提出舉行剛才的聯席

會議，向各位委員介紹相關修訂。 

    

  第三，制定《修訂細則》的時候，我們參考了過去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的實踐和執行經驗，亦參考了相關的法庭案例，確保《修訂細則》建議作出的改善

措施和程序，能配合《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的最新形勢所

需，切實強化執法機構防範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的能力。 

    

  第四，雖然《修訂細則》旨在強化執法機構的維護國家安全能力，但當中建議

的措施和程序，包括新訂立的罪行，並非新鮮事物，例如要求「指明人士」提供電

子設備解密方法，很多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國、澳洲、新西蘭、愛爾蘭和新

加坡的執法人員亦有相對應的權力。 

    

  我想在此再次重申，我留意到這兩日有人指有這條條例後，警務人員可隨便在

街上要求市民提供手提電話密碼，市民便會失去私隱。我想指出，這些說法是錯

的、是嚇唬你的、是欺騙你的、是抹黑法例。首先，如要引用這條條例，警務人員

必須基於國家安全理由以誓章在法院申請搜查令，當法院閱畢誓章的論點才會批

核，獲批後警方才可以搜查令搜查電子設備和要求「指名人士」提供密碼。搜查令

的要求就是要取得電子設備內的材料，所以警方要求「指名人士」提供電子設備密

碼，就是去完成法庭透過搜查令給予的任務。我舉個例子，就如同搜查一間屋，屋

內有人以沙發擋住門，令人無法進入，以致需要破門而入。擋住門不讓執法人員進

入，就有機會觸犯阻差辦公。同樣地，法庭手令就是要求提供電子設備內的資料，



而有人以不提供密碼的方式阻礙，有相應罰則亦是非常合理的。 

    

  第五，《修訂細則》完全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中有關尊重和保障

人權的規定，亦充分顧及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尊重法治原

則，清楚界定各項罪行元素，奉公守法的人不會誤墮法網，亦不會影響一般市民，

只針對懷疑觸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被捕人或被法庭判定有罪的人。 

    

  我想再澄清一件事，剛才在議會內，葛珮帆議員問了一個問題。我當時的理解

認為她的問題是指，當一個民間高手駭入一個電子系統，我們是否有權要求該人解

鎖。如果該高手駭入系統，他當然是「指明人士」，我就有權要求他解鎖。但如果

該人純粹是一個精通電腦並懂得解鎖的人，我們當然不會指令他進行解鎖，因為警

方亦有大量專家。如果我剛才錯誤理解該問題，我想在此澄清。 

    

  最後，事實上，正如我剛才在委員會上提及過的例子，包括加快處理法律專業

保密權聲請的程序，清楚訂明處理程序和時間表等，可以避免程序被別有用心的人

濫用，但絲毫不會削弱對法律專業保密權的實質保障；又例如在要求境外政治性組

織或境外勢力代理人提交資料方面，加入法定覆核程序，容許被要求提交資料的一

方，有權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或更改有關通知等，這些正正反

映行政長官會同國安委制定《修訂細則》的時候，已經仔細平衡有效強化執法機構

防範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能力的需要和對被調查人士或組織的合理保障。 

  

完 

202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 

 




